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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租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宇新材”）为满足公司生

产经营需要，需租赁关联方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原

大化”）的厂房、仓库共六处，根据实际情况签订租赁合同，租期 3 年，计划以

现金支付相应租金，预计 2025 年发生 55 万元的租赁业务。本次关联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占用公司资产的情况。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 年 4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关联租赁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

决情况为关联董事孙传华、刘靖雯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河南省濮阳市人民路 

注册地址：河南省濮阳市人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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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390,516.33 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化肥；生产、销售车用尿素；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销售塑料膜、淀粉、药用辅料、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设备、阀门等 

法定代表人：蔡教民 

控股股东：河南能源化工集团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河南省国资委  

关联关系：河南省中原大化集团有限公司为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公司，持有公司 65%的股份。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

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定价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绿宇新材向中原大化租赁位于濮阳市华安路西中原大化天然气装置区西北

角甲方所属厂房、仓库及相关附属设施用于生产经营，租期 3 年，每年租赁费

用为 550,000.00 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使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是合理的、必要的。公司与关联方的关

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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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业

务的完整性及独立性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濮阳绿宇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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